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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112年憲判字第 6號判決部分不同意見書 

 

楊惠欽大法官 提出 

黃昭元大法官 加入 

本號判決主文第 1項認中華民國 88年 10月 2日修正公

布之軍事審判法第 181條第 5項規定合憲及主文第 3項其餘

聲請不受理部分，本席敬表同意。惟就主文第 2項部分（下

稱系爭主文），本席尚難同意，爰就該部分提出部分不同意見

書。 

系爭主文係謂：「聲請人自本判決送達之日起 30日內，

就國防部高等軍事法院高雄分院 90年高判字第 015號判決，

得依本判決意旨向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聲請再審。」而所

稱「本判決意旨」核係指本號判決理由第 24段及第 25段之

獨立再審事由部分。惟本席認涉嫌同一犯罪之共同正犯，因

分別裁判所呈現確定判決對「有無犯罪本身」之事實認定歧

異，除係因個別被告之個人事由或個別證據、參與個案偵審

者等個案事由（如刑事訴訟法第 420 條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5

款所規範者）外，立法者核已透過現行刑事訴訟法（下稱新

刑訴法)第 420 條第 1 項第 6 款、第 3 項之再審事由、同法

第 441條之非常上訴及其等之相關配套規定之非常救濟程序

予以救濟，尚不宜於本號判決逕認應另定獨立之再審事由以

資救濟，爰於以下分述之。 

壹、 系爭主文所針對之個案，依現行法規範，核屬應準用之

新刑訴法第 420 條第 1 項第 6 款及第 3 項所規定再審

事由之規範範疇 



2 
 

本號判決之聲請人，因涉嫌於服義務役時期之休假日，

與非現役軍人（下稱非軍人）共犯搶奪財物罪，除依 88年 10

月 2日修正公布之軍事審判法（下稱修正前軍審法）規定受

審判，並經認犯 90年 9月 28日修正公布前陸海空軍刑法第

83條之搶奪財物罪確定。惟原涉嫌共犯搶奪財物罪之非軍人

則嗣經普通法院判決無罪確定（最高法院 93 年度台上字第

1339號刑事判決參照）。從而呈現系爭主文所欲處理之爭議，

即普通法院與軍事法院之判決就犯罪事實有無之歧異認定，

致涉嫌之共同正犯分別受無罪、有罪之判決確定，則經軍事

法院判決有罪之被告即聲請人如何救濟之問題。就此，本席

認於現行相關法規範下，該個案係屬應準用新刑訴法第 420

條第 1項第 6款及第 3項所規定再審事由之規範範疇，聲請

人得據以請求救濟。爰分述如下： 

一、 軍事審判法(下稱軍審法)第 237 條第 1 項第 2 款但

書規定緣由 

102年 8月 6日立法院修正通過、同年月 13日公布（下

稱 102年修正）之軍審法第 1條規定：「（第 1項）現役軍人

戰時犯陸海空軍刑法或其特別法之罪，依本法追訴、處罰。

（第 2項）現役軍人非戰時犯下列之罪者，依刑事訴訟法追

訴、處罰：一、陸海空軍刑法第 44條至第 46條及第 76條第

1項。二、前款以外陸海空軍刑法或其特別法之罪。（第 3項）

非現役軍人不受軍事審判。」而同條於本次修正公布前即修

正前軍審法之規定為：「（第 1項）現役軍人犯陸海空軍刑法

或其特別法之罪，依本法之規定追訴審判之，其在戰時犯陸

海空軍刑法或其特別法以外之罪者，亦同。（第 2項）非現役

軍人不受軍事審判。但戒嚴法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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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102 年修正之軍審法係將現役軍人於非戰時犯陸海空

軍刑法或其特別法之罪，規定為均依刑事訴訟法（下稱刑訴

法）追訴、處罰，而為有別於修正前依軍審法規定追訴審判

之規範。申言之，上述 102年修正之軍審法關於現役軍人於

非戰時犯陸海空軍刑法或其特別法之罪均依刑訴法追訴、處

罰之規定施行後，雖軍審法仍有關於軍事法院之規定，但因

現役軍人在非戰時之犯罪已均依刑訴法追訴、處罰；而依刑

訴法，並徵諸法院組織法，其係由法院組織法規定之檢察機

關及法院（下併稱普通法院偵審體系）管轄案件之追訴、處

罰，從而衍生 102年修正之軍審法規定施行前，已依修正前

軍審法開始偵查、審判或執行之如上述修正前第 1條第 2項

規定案件，後續之管轄等程序應如何處理之問題。 

102年修正之軍審法第 237條第 1項規定：「本法中華民

國 102年 8月 6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依本法開始偵查、

審判或執行之第 1條第 2項案件，依下列規定處理之：一、

偵查、審判程序尚未終結者，偵查中案件移送該管檢察官偵

查，審判中案件移送該管法院審判。但本法修正施行前已依

法定程序進行之訴訟程序，其效力不受影響。二、裁判確定

之案件，不得向該管法院上訴或抗告。但有再審或非常上訴

之事由者，得依刑事訴訟法聲請再審或非常上訴。三、刑事

裁判尚未執行或在執行中者，移送該管檢察官指揮執行。」

綜觀此規定，可知其是就 102年修正之軍審法條文施行前已

依軍審法開始偵查、審判或執行之案件（包含已裁判確定者，

詳下述），為應由刑訴法所規定之管轄機關即普通法院偵審

體系辦理之規範；而所以為如此之過渡性規定，當係基於如

前所述之現役軍人於非戰時犯罪雖均不再適用軍審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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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訴審判，但軍事院檢編裝仍需維持，惟其等任務勢必轉型，

且事實上國防部亦令頒「國軍軍法體系組織調整綱要」，自

103年 1月 13日起，各級軍事法院暨檢察署之軍法軍官，各

編配該部其他單位從事相關之業務
1
，亦即自 103 年 1 月 13

日即 102年修正之軍審法第 1條第 2項第 2款規定施行起
2
，

因實質上已無軍事偵審體系可資辦理現役軍人於非戰時之

犯罪案件之故。此外，因已依軍審法裁判確定案件，軍審法

係定有再審及非常上訴之非常救濟制度，且軍審法針對再審

及非常上訴之聲請，原則上並無期間之限制
3
，是於 102年修

正之軍審法施行後，亦有就此類案件之管轄予以規範之必

要，乃於上述軍審法第 237條第 1項，另以第 2款但書予以

規定。 

承上可知，上述之軍審法第 237條第 1項規定所稱之「本

法中華民國 102年 8月 6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依本法開

始偵查、審判或執行之第 1 條第 2 項案件」，係包含 102 年

修正之規定施行前已依軍審法審判確定之案件（下稱依軍審

法裁判確定案件），僅是若屬於 102 年修正條文施行前已聲

請再審或非常上訴，但其程序尚未終結者，核屬應依該條項

第 1 款規定處理之範疇，此觀 102 年 8 月 15 日發布之法院

辦理軍事審判法修正施行後軍事法院移送軍法案件應行注

意事項第 1 點及第 13 點規定
4
亦明。至於 102 年修正條文施

                                                      
1
 監察院 105 年司調字第 0002 號調查報告參照。 
2
 102年修正軍審法第 1 條第 1款規定係於 102年 8月 15 日施行、同條項第 2 款規定則於 103

年 1月 13日施行。 
3
 軍審法第 220條規定：「依第 218條第 1項第 7款規定，因重要證據漏未調查或審酌而聲請再

審者，應於確定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為之。」屬有聲請期間限制之例外規範。 
4
 102年 8月 15日發布之法院辦理軍事審判法修正施行後軍事法院移送軍法案件應行注意事項

第 1點：「為使法院妥適處理軍事審判法中華民國 102年 8月 13日公布修正後軍事法院移送

審判之軍法案件，爰訂定本注意事項。」第 13 點：「軍事審判法修正施行後尚未終結之聲請

再審案件，依第 5點、第 6點規定移送該管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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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後始提出再審或非常上訴之聲請者，則應適用該條項第 2

款但書規定為之。 

二、 軍審法第 237條第 1項第 2款但書規定之意涵 

關於依軍審法裁判確定案件，軍審法本即訂有再審及非

常上訴之特別救濟程序規範，而就原確定判決之事實認定違

誤，亦係規定以再審制度予以救濟，其第 5編即為關於再審

之規定，其中之第 218條係關於有罪之判決確定後，為受判

決人利益之聲請再審事由規定；此外，尚於第 225條為：「刑

事訴訟法關於再審之規定，與本編不相牴觸者準用之。」之

規定，並此等再審事由及準用之規定均係於軍審法制定公布

時即已存在，嗣後雖條次及規定內容有些許變動，但規範意

旨大致相同（軍審法關於非常上訴之規範情形亦類同）。換言

之，此等依軍審法裁判確定案件，本即得依軍審法相關規定

聲請再審及非常上訴（下併稱非常救濟）。 

觀軍審法第 237 條第 1 項第 2 款但書規定：「二、裁判

確定之案件，……。但有再審或非常上訴之事由者，得依刑

事訴訟法聲請再審或非常上訴。」之文義，其應係指裁判確

定之案件，須係存有非常救濟之事由者，方生得依刑訴法聲

請非常救濟；而此等文義解釋，對比此但書尚非為：「二、裁

判確定之案件，……。但得依刑事訴訟法聲請再審或非常上

訴。」之規範益明；加以，如上所述，所以須因 102年軍審

法修正條文之施行，對依軍審法裁判確定案件訂定上述第 2

款但書之過渡性規定，乃係因此等原則上無聲請期間限制之

非常救濟聲請，其聲請時事實上已無軍審法所規範之該管偵

審機關得予受理。申言之，此過渡性規範之目的係為解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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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案件之偵審機關問題，並因管轄機關之確定而隨之確定應

適用之程序規範；至於非常救濟之事由，軍審法本身既已有

非常救濟之事由規定，且若非 102年軍審法之修正條文，此

等依舊法裁判確定案件，本即係在個案存有軍審法所規定之

非常救濟事由時，始得為軍審法所規定非常救濟之聲請。是

依軍審法裁判確定案件，於 102年軍審法之修正條文施行後

欲為非常救濟之聲請者，上述軍審法第 237條第 1項第 2款

但書乃仍規定，須係個案具有軍審法規定之非常救濟事由

者，始得向刑訴法規定之該當管轄機關提出聲請。 

三、 新刑訴法第 420 條第 1 項第 6 款及第 3 項規定，係

依軍審法第 225 條準用後，於系爭主文之個案得主

張之再審事由 

新刑訴法第 420條第 1項第 6款：「有罪之判決確定後，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

六、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

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

認罪名之判決者。」第 3項：「第 1項第 6款之新事實或新證

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

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之再審事由規定，係 104

年 2月 4日修正公布（下稱 104年修正）之刑訴法，修正原

同條第 1 項第 6 款：「因發見確實之新證據，足認受有罪判

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

決者。」之再審事由，及增列第 3項所為之新規定。而修正

及增列上述規定之立法理由略謂：「三、再審制度之目的在發

現真實並追求具體公平正義之實現，為求真實之發見，避免

冤獄，……故除現行規定所列舉之新證據外，若有確實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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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存在，不論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合理相信足

以動搖原確定判決，使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

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應即得開啟再審程

序。……四、鑒於現行實務……將本款規定解釋為『原事實

審法院判決當時已經存在，然法院於判決前未經發現而不及

調查斟酌，至其後始發現者』且必須使再審法院得到足以動

搖原確定判決而為有利受判決人之判決無合理可疑的確切

心證，始足當之。此所增加限制不僅毫無合理性，亦無必

要，……爰修正原條文第 1項第 6款，並新增第 3項關於新

事實及新證據之定義，……」可知，104年修正刑訴法第 420

條第 1項第 6款及新增同條第 3項規定，核係基於修正前第

6 款所規定之再審事由本身，並佐以該規定之實務見解，就

再審制度之目的言，修正前之規範尚有不足之處，故除修正

原第 6款規定外，並增列第 3項，就修正後之第 6款再審事

由所稱之新事實、新證據予以定義。 

至於軍審法第 218條第 1項關於「有罪之判決確定後，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之各

款再審事由規定，則係於 88年 10月 2日修正公布後即未再

修正，其中第 6款：「因發見確實之新證據，足認受有罪判決

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

者。」之再審事由規定，於 102年軍審法修正及施行時，核

均與當時之刑訴法第 420條第 1項第 6款之再審事由規定相

同；雖嗣後刑訴法於 104年修正第 420條第 1項第 6款及新

增同條第 3項規定後，軍審法迄未隨之修正，但新刑訴法第

420 條第 1 項第 6 款及第 3 項規定，既係因修正前規定就再

審目的言尚有不足之處而為，核有為更著重真實之發現，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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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修正前第 6款再審事由所規定之新證據外，又增加新事實，

且將新事證與再審目的間之關聯性，擴大至「單獨或與先前

之證據綜合判斷」，並就所謂之「發現」以第 3項規定予以定

義，使之包含「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亦

即新刑訴法第 420條第 1項第 6款及第 3項規定，就軍審法

第 218條第 1項各款再審事由規定言，雖與其第 6款規定相

近，但其不論在事由本身（增加新事實）、事由之門檻（未要

求「確實」）、判斷之方式（增加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及

「發現」定義之新增（第 3項），均與第 6款規定有別，而可

認係軍審法所未規範之再審事由，且與軍審法其他再審事由

規定亦無牴觸之情。是 102年軍審法之修正條文及新刑訴法

第 420條第 1項第 6款、第 3項規定施行後，於 102年軍審

法修正條文施行前依軍審法裁判確定之案件，如有依據軍審

法第 225條準用新刑訴法第 420條第 1項第 6款、第 3項規

定規定之再審事由，即得依據軍審法第 237條第 1項第 2款

規定，向刑訴法所規定之普通法院聲請再審。 

依軍審法裁判確定之案件，於 102年軍審法之修正條文

施行後，向普通法院提出之再審聲請案，相關實務裁判，雖

多係逕援引軍審法第 237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即認新刑訴

法第 420條第 1項第 6款、第 3項規定得據為聲請再審之再

審事由
5
，而與本席前述見解未盡相同。但無論係採直接適用

或準用之見解，就依軍審法裁判確定案件，於新刑訴法第 420

條第 1項第 6款、第 3項規定施行後，得主張此等刑訴法新

修正之再審事由聲請再審之結論，應無歧異。 

                                                      
5
 如臺灣高等法院 107年度軍聲再字第 1號刑事裁定、臺灣臺東地方法院 110 年度軍聲再字第 2

號刑事裁定均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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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系爭主文個案之問題，係屬依軍審法第 225 條準用

新刑訴法第 420 條第 1 項第 6 款及第 3 項規定，向

普通法院聲請再審之事項 

本號判決之聲請人就系爭主文之個案，係經國防部高等

軍事法院高雄分院於 90年 3月 12日之判決認聲請人有與非

軍人共乘機車，共犯搶奪財物罪，並經同年 8月 9日之臺灣

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下稱高雄高分院）駁回聲請人之上訴而

確定。至上述遭認屬共犯之非軍人，雖經 87年 6月 24日之

高雄高分院刑事判決維持第一審判決之有罪認定，然此判決

嗣經 89年 8月 18日之最高法院判決撤銷發回後，迭經高雄

高分院 90 年 2 月 27 日更一審及 92 年 12 月 17 日更二審之

兩次更審判決，均援引該案告訴人於更一審審理中之陳述內

容，並佐以其他證據，否定該非軍人有公訴意旨所稱之搶奪

財物犯行，而判決該非軍人無罪，並因 93年 3月 18日之最

高法院判決駁回檢察官對上述更二審判決之上訴，而使該非

軍人遭認無罪之判決確定。 

自上述遭公訴共犯搶奪財物之聲請人及非軍人，於依軍

審法及刑訴法規定審理之判決時點及判決結果觀之，可知對

其二人究有無搶奪犯行之認定歧異，係自對非軍人之更審裁

判開始，而判決對數人涉嫌共同犯罪之該犯行有無之認定，

為「有別於」就共同正犯之其他判決或為「有別於」對同一

被告之前審（下級審）或更審前判決之事實認定，通常係因

查得原認定所無之新事證，且如上所述，依系爭主文個案所

得準用之新刑訴法第 420 條第 3 項：「第 1 項第 6 款之新事

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

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之規定，聲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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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系爭主文個案之有罪確定判決，如有不服，於現行法制

下，係得以原諭知有罪之確定判決，存有依軍審法第 225條

準用之新刑訴法第 420條第 1項第 6款、第 3項規定之再審

事由，向普通法院聲請再審。 

貳、 因個案對「證據證明力」之不同評價，致就涉嫌同一犯

罪之共同正犯之個別確定判決存有犯罪有無之認定歧

異，核屬確定判決是否構成違背法令之聲請非常上訴事

由 

就涉嫌同一犯罪之共同正犯，因分別裁判所呈現確定判

決對犯罪有無之認定歧異，一般而言，或是如本意見書上開

「壹」所示之二確定判決基礎之證據有別，從而衍生原則上

應存有新刑訴法第 420條第 1項第 6款再審事由之新事證，

而得循再審程序請求救濟；或為二確定判決基礎之證據均相

同，但就各該證據之證明力，二確定判決之判斷有別，因此

所衍生二確定判決對犯罪有無之認定歧異，則屬個案判決是

否存有該當「判決違背法令」之情事，而是否聲請非常上訴

請求救濟。以下爰就後者之情形說明之。 

一、 證據證明力之判斷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屬判

決違背法令之事由 

按「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

得為之。」刑訴法第 377條定有明文。又「證據之證明力，

由法院本於確信自由判斷。但不得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

則。」為同法第 155條第 1項所明定。而證據法則乃溝通實

體法則與程序法則之橋樑，雖就證據法則之違反究屬於狹義

之判決違背法令或單純之訴訟程序違背法令，各有不同之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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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但至少可以確定，因違背證據法則而影響判決結果之情

形，係可作為上訴第三審之事由（刑訴法第 377 條、第 380

條規定參照）。另刑訴法之證據法則，由諸多原則與規定所組

成，自由心證之判斷違反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亦屬判決違

反證據法則
6
。故而，判決就證據之證明力，依法院自由心證

之判斷，如違反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因構成證據法則之違

反，屬得上訴第三審法院之判決違背法令事由。 

二、 確定判決違反證據法則致判決本身違誤，且直接影

響判決結果者，屬受不利益判決人得聲請檢察總長

提起非常上訴之事項 

按「判決確定後，發見該案件之審判係違背法令者，最

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得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訴。」「認為

非常上訴有理由者，應分別為左列之判決：一、原判決違背

法令者，將其違背之部分撤銷。但原判決不利於被告者，應

就該案件另行判決。二、訴訟程序違背法令者，撤銷其程序。」

刑訴法第 441條及第 447條第 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上述刑

訴法第 441 條所規範之審判係違背法令，係包含同法第 447

條第 1項第 1款所稱之「原判決違背法令」及同條項第 2款

之「訴訟程序違背法令」。而其中之原判決違背法令係兼指判

決因違背實體法則、程序法則或證據法則而致判決本身發生

錯誤，直接影響判決結果者
7
。 

承上可知，確定判決就證據之證明力，依其自由心證之

判斷，如有違反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係構成判決違反證據

                                                      
6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下冊），2022年 11月 11版 2刷，林鈺雄出版，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總經銷，第 475頁。 
7
 林鈺雄，上揭書，第 56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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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則
8
，且其因而致判決本身發生錯誤，如應無罪而誤為有罪，

即屬上述「審判係違背法令」之非常上訴事由中之「原判決

違背法令」，並該違背法令若致原判決不利於被告者，依上述

刑訴法第 447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於非常上訴程序，除應

將原判決違背之部分撤銷外，尚應就該案件另行判決。 

參、 對涉嫌同一犯罪之共同正犯分別遭確定判決為有無犯

罪之歧異認定，現行法制於考量法安定性與具體正義之

衡平下，就一般之形成原因，已以如前述之再審及非常

上訴規定及其相關規範訂定得資以請求救濟之機制，尚

不宜於本號判決逕認應另定獨立之再審事由以資救濟 

按「憲法第 16條保障人民有訴訟之權，旨在確保人民有

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至訴訟救濟應循

之審級、程序及相關要件，應由立法機關衡量訴訟案件之種

類、性質、訴訟政策目的，以及訴訟制度之功能等因素，以

法律為正當合理之規定。」（司法院釋字第 512號解釋參照）

又「訴訟法上之再審，乃屬非常程序，本質上係為救濟原確

定判決之認定事實錯誤而設之制度，與通常訴訟程序有別，

亦因其為非常程序，要不免與確定判決安定性之要求相違。

因之，對於確定判決應否設有再審此一程序，當不能一概而

論，而應視各種權利之具體內涵暨訴訟案件本身之性質予以

決定，此則屬於立法機關自由形成之範疇；」（司法院釋字第

442號解釋參照）。可知，縱設有再審制度，但是否屬得聲請

再審之再審事由（如刑訴法第 420條、第 421條規定），應認

                                                      
8
 實務判決就非常上訴之判決違背法令，關於涉及原判決對證據證明力之判斷，有違反經驗法則

或論理法則之爭議部分，多僅逕就是否違反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為論斷，並未再將之與證據法

則相連結之論述（如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非字第 82 號、107 年度台非字第 257 號刑事判決），

似有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逕認屬法令之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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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機關係具有一定之形成自由。另再審係為排除確定判決

認定事實違誤所設之非常救濟制度，其固具有發現真實以實

現具體公平正義之意旨，但究係針對在通常救濟程序下之確

定判決而設，是其制度設計必須調和法律安定與真相發見，

以求法安定性與實體正義之衡平。關於涉嫌同一犯罪之共同

正犯，因分別裁判所存確定判決對犯罪有無之認定不同，致

生判決有罪、無罪之歧異，如本意見書前開「壹、貳」所述，

除個案之個別情事外，一般而言，或係因作為二確定判決基

礎之證據有別，或二確定判決基礎之證據雖均相同，但判決

就各該證據證明力之判斷有別，而因此等原因所致確定判決

結果之歧異，依現行刑訴法規定，受不利益判決之人係得各

依再審或非常上訴之程序尋求救濟。 

本號判決爭議所在之涉嫌同一犯罪之共同正犯之主要

犯罪證據相同，但各確定判決就犯罪有無為不同認定之情

形，其原因實係多元，而就系爭主文所欲處理之非個別因素

所形成之歧異認定，縱如系爭主文所指軍事法院與普通法院

間之歧異，但如上所述，立法者亦已在包含現行刑訴法等之

再審及非常上訴制度中為相關規範，可讓受不利益確定判決

之人循以請求救濟，且就再審及非常上訴屬非常救濟程序之

本質言，立法者為其事由之制定，本應為法安定性與具體正

義衡平之考量，並有一定之形成空間，尚難如本號判決以個

案存有確定判決之事實認定兩歧，且屬普通法院與軍事法院

制度併立所生之特殊情形等由，即遽認應另訂定獨立之再審

事由始與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公平審判之要求相符；尤其本件

聲請之原因案件迄尚無依新刑訴法第 420條第 1項第 6款規

定聲請再審之情。是雖本號判決多數意見之用心，本席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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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佩，但尚難同意以系爭主文對如原因案件之情形，逕認應

另定獨立再審事由予以救濟。 


